
嘉義縣政府教育處幼兒園稽核紀錄表    【108年11月14日版】 

園名：  日期：   年   月   日   時 

園址：  使用樓層： 園長： 
負責人： 身分證字號： 出生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最新幼兒園 
設立許可證書 

◎發證日期：   年   月   日◎證書字號：                  號 

◎辦理項目：□幼兒園   □兼辦課後照顧服務 

◎核定招收總人數：  人(2歲至6歲幼兒     人、國民小學幼童    人) 

◎立案範圍： 

其他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與偏遠地區學校附設幼兒園招生辦法例外事項文號及事由 

 

教育部— 
全國幼生管理系
統 

   年   月   日，自系統下載幼兒園於「全國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登錄之就讀幼生

數，其登載人數：   人 

(2歲至3歲幼兒   人、3歲至學齡前幼兒   人、國民小學幼童   人) 

稽查事由現場稽
查時間本日幼兒
園就讀幼兒現場
現況 

   年  月  日   點  分 

【依據法規：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現場實際總人數：  人 

(2歲至3歲：  人、3歲至學齡前幼兒：   人、國民小學幼童：   人) 

□無超收或無違規收托(即符合設立許可證書上核定之招收人數及對象) 

□超收：2歲至3歲：人、3歲至學齡前幼兒：   人 

□違規收托：0歲至2歲幼兒   人、國民小學幼童    人 

教育部— 
全國教保資訊網 

   年   月   日，自系統下載幼兒園於「全國教保資訊網」登錄之就讀教保服務人員

數，其登載人數：   人 

(園長      人、教師     人、教保員    人、助理教保員   人、廚工    人、 

 職員      人、司機     人、護士      人) 

稽查事由現場稽
查時間本日幼兒
園就讀幼兒現場
現況 

   年  月  日   點  分 

【依據法規：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現場實際教保服務人員總人數：  人 

(園長      人、教師     人、教保員    人、助理教保員   人、廚工    人、 

 職員      人、司機     人、護士      人) 

□符合教保服務人員配置規定 

□不符合教保服務人員配置規定 

(事由：                                                                    ) 

 

法規名稱 幼兒園違反事項 罰則 稽查紀錄 

 

 

 

 

 

 

 

 

 

 

第

33

條 

□違反第二十八條規定，教保服務人員對 
  所照顧幼兒資料應予保密。但經父母或 
  監護人同意或依其他法律規定應予提供 
  者，不在此限。 

處教保服務人員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按次處罰。 

□無違規 
□查違規之佐 
  證資料 

第

34

條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以派遣方  
  式進用教保服務人員。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進用未具 
  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者從事教保服務。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借用未在 
  該園服務之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證書。 

1. 處負責人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
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2. 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
仍未改善者，得依情節輕重
為一定期間減少招收人
數、停止招生六個月至一
年、停辦一年至三年或廢止

□無違規 
□查違規之佐 
  證資料 



教

保

服

務

人

員

條

例 

設立許可之處分。 

第

35

條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未具教保 
  服務人員資格，於幼兒園從事教保服務。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提供或租 
  借教保服務人員資格證書予他人使用。 

處行為人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無違規 
□查違規之佐 

  證資料 

第

38

條 

□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每年未參 
  加教保專業知能研習十八小時以上。 
□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未於規定 
  期限內接受基本救命術訓練八小時以 
  上、安全教育相關課程三小時以上或緊 
  急救護情境演習一次以上。 
 

1.應命其教保服務人員限期改 
  善。 
2.屆期仍未改善者，處新臺幣 
  一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鍰， 
  並得按次處罰。 
3.可歸責於幼兒園者，應命其 
限期改善。 

4.屆期仍未改善者，處幼兒園 
負責人新臺幣一千元以上六 

千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其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 
次後仍未改善者，得依情節 
輕重為一定期間減少招收人 
數、停止招生六個月至一 
年、停辦一年至三年或廢止 
設立許可之處分。 

□無違規 
□查違規之佐 
  證資料 

法規名稱 幼兒園違反事項 罰則 稽查紀錄 

幼
兒
教
育
及
照
顧
法 

第
45
條 

□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設立 
  即招收幼兒進行教保服務。 

□違反第十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未經 
  許可設立即招收幼兒進行教保服務。 
□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未經核准 
  即招收兒童進行課後照顧服務。 

1.處負責人或行為人新臺幣六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命其停辦；其拒不停
辦者，並得按次處罰。 

2.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並應公布場所地址及負責人
或行為人之姓名。 

□無違規 
□查違規之佐 

  證資料 

第
46
條 

□教保服務機構之負責人及其他服務人 
員，不得對幼兒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四十九條規定、體罰、不當 
管教或性騷擾之行為。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 
條規定：違反第四十九條各款規定之一 
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1.負責人或其他服務人 員，除
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四十九條規定之行為 

  依該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 
罰。 

2.並依下列規定處罰負責人或
其他服務人員，並公布行為

人之姓名及機構名稱： 
(1)體罰：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2)性騷擾：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3)不當管教：處新臺幣六千元 

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無違規 
□查違規之佐
證資料 

第
47
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三項：進用教職員工後 
三十日內，應檢具相關名冊、學經歷證 
件、身分證明文件影本，並應附最近三 
個月內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等基 

本資料，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備查；異動時，亦同。 

處負責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必要時並得為命其

停止招生或廢止設立許可之處
分。 

□無違規 
□查違規之佐
證資料 

第
48

□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五項規定：教保服務 
機構、負責人及其他服務人員，對幼兒 

處負責人或其他服務人員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無違規 
□查違規之佐



條 資料應予保密。但經父母或監護人同意 
或依其他法律規定應予提供者，不在此 
限。 

鍰，並得按次處罰。 證資料 

第
49
條 

□違反第八條第六項所定標準或辦法有關 
設施設備或招收人數之限制規定。 

□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進用未符資 
格之服務人員。 

□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三項或第九 
項規定，知悉園內有不得於幼兒園服務 
之人員而未依規定處理。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幼兒園之 
董事或監察人有不得擔任該項職務之  
情形而未予以更換。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以未經核 

准之幼童專用車輛載運幼兒、車齡逾十 
年、載運人數不符合法令規定、配置之 
隨車人員未具教保服務人員資格或未滿 
二十歲。 

□違反依第二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 
關幼童專用車輛車身顏色與標識、接送 
幼兒、駕駛人或隨車人員之規定。 

□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未辦理幼 
兒團體保險。 

□未依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返還費用、 
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未將收費 

數額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以超過備查之數額及項目收費，或未依 
第三十八條第五項所定自治法規退費。 

□違反依第四十一條第四項所定辦法有關 
評鑑結果列入應追蹤評鑑，且經追蹤評 
鑑仍未改善。 

□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停止辦理 
幼兒園之教保服務。 

□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三項準用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所定服 
務內容、人員資格或收退費之規定。 

□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三項準用學生交通 
車管理辦法規定，以未經核准或備查之 
車輛載運兒童，或違反有關學生交通車 
車輛車齡、車身顏色與標識、載運人數 
核定數額、接送兒童、駕駛人或隨車人 
員之規定。 

□違反依第四十三條第四項所定辦法有關 
人員編制、管理或設施設備之規定。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
辦法 

1.處負責人新臺幣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 

2.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仍 
未改善者，得依情節輕重為 
一定期間減少招收人數、停 

  止招生六個月至一年、停辦 
一年至三年或廢止設立許可 
之處分。 

□無違規 
□查違規之佐
證資料 

 
 
第
51
條 

□違反依第八條第六項所定標準有關幼兒 

園之使用樓層、必要設置空間與總面 
積、室內與室外活動空間面積數、衛生 
設備高度與數量，及所定辦法有關幼兒 
園改建、遷移、擴充、更名、變更負責 
人或停辦之規定。 

1.應命其限期改善。 

2.屆期仍未改善者，處負責人 
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3.其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
仍未改善者，得依情節輕重

□無違規 

□查違規之佐
證資料 



□違反依第十二條第四項所定準則有關 
衛生保健之強制規定或教保活動課程 
之禁止規定。 

□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幼兒園二歲以上 
未滿三歲幼兒，每班以十六人為限，且 
不得與其他年齡幼兒混齡；三歲以上至 
入國民小學前幼兒，每班以三十人為 
限。但離島、偏遠及原住民族地區之幼 
兒園，因區域內二歲以上未滿三歲幼兒 
之人數稀少，致其招收人數無法單獨成 
班者，得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同意後，以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幼 
兒進行混齡編班，每班以十五人為限。 

□違反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幼兒園除公 

立學校附設者及分班免置園長外，應置 
下列專任教保服務人員： 

  一、園長。 
  二、幼兒園教師、教保員或助理教保員。 
□違反第十六條第四項規定，幼兒園及其 
分班除園長外，應依下列方式配置教保 
服務人員： 
一、招收二歲以上至未滿三歲幼兒之班 

級，每班招收幼兒八人以下者，應
置教保服務人員一人，九人以上
者，應置教保服務人員二人；第一

項但書所定情形，其教保服務人員
之配置亦同。 

二、招收三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 
之班級，每班招收幼兒十五人以下
者，應置教保服務人員一人，十六
人以上者，應置教保服務人員二人。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幼兒園有五 
歲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之班級，其配置 
之教保服務人員，每班應有一人以上為 
幼兒園教師。 

□違反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幼兒園助理 

教保員之人數，不得超過園內教保服務 
人員總人數之三分之一。 

□違反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幼兒園及其 
分班應置護理人員，其合計招收幼兒總 
數六十人以下者，以特約或兼任方式置 
護理人員；六十一人至二百人者，以特 
約、兼任或專任方式置護理人員；二百 
零一人以上者，以專任方式置護理人 
員。但國民中、小學附設之幼兒園，其 
校內已置有專任護理人員者，得免再置 
護理人員。 

□違反依第十七條第七項所定標準有關置 
廚工之規定，公立幼兒園：招收人數在 
九十人以下者，置一人；超過者，每九 
十人增置一人，不足九十人以九十人 
計；並以專任或兼任方式為之。 

為一定期間減少招收人數、 
  停止招生六個月至一年、停 
辦一年至三年或廢止設立許 

可之處分。 



私立幼兒園：招收人數在每一百二十人 
以下者，置一人，超過者，每一百二十 
人增置一人，不足一百二十人以一百二 

十人計；並以專任或兼任方式為之。； 
上開人員得以進用部分工時工作者方式 
為之。 

□違反依第二十三條第七項所定辦法有 
關教保服務機構辦理認定、通報、資訊 
蒐集、任職前及任職期間之查詢、處理 
及利用之強制或禁止規定。 

□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為適當處 
理幼兒緊急傷病，應訂定施救步驟、護 
送就醫地點，呼叫緊急救護專線支援之 
注意事項及父母或監護人未到達前之處 

理措施等規定。 
□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規避、妨 
礙或拒絕檢查或評鑑。 

□經營許可設立以外之業務。 
*幼兒園行政組織及員額編制標準 

第

52

條 

□違反第十七條第八項規定：幼兒園教保 
服務人員、主任及組長依規定請假、留 
職停薪，或其他原因出缺之職務，幼兒 
園應建立代理制度，由代理人代理之。  

□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應與幼兒 
之父母或監護人訂定書面契約。 

□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三項規定：收退費基 
準、收費項目及數額、減免收費規定， 
應至少於每學期開始前一個月公告之。 

□違反第四十條規定：各項經費收支保管 
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其收支應有 
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會計帳 
簿與憑證之設置、取得、保管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應依相關稅法規定辦理。法 
人附設教保服務機構之財務應獨立。 

*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之標準 

1.應命其限期改善。 
2.屆期仍未改善者，處負責人 
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3.其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 
仍未改善者，得依情節輕重 

為一定期間減少招收人數、 
  停止招生六個月至一年、停 
辦一年至三年或廢止設立許 
可之處分。 

□無違規 
□查違規之佐
證資料 

法規名稱 幼兒園違反事項 檢核 稽查紀錄 

嘉義縣公

立幼兒園

及非營利

幼兒園辦

理課後留

園服務及

補助要點 

一、符合補助資格幼生人數達5人以上 □是 
□否 

一、公幼 
□符合 
□不符合 
之佐證資料 
二、私幼免檢
核 

二、家長同意書 □時間 
□金額 
□簽名 



業者具結 

□違反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38條及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51條、第52條及第53條部分於陳述 
  意見當日(與稽核日間隔至少14日)未提供已改善完成之佐證資料，於陳述意見當日依法 
  裁處。 

□刑法第214條：「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 
  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上述紀錄之事項，與事實相符；稽查人員對於本單位及其人員無不法行為，亦無財物之 
  損失，特此具結。(業者如拒簽名或蓋章者，由本處工作人員2人簽名見證) 
 
 
 
園方現場人員(□負責人□園長□其他職稱：                )   
簽章： 
 
 

 
 
 
違反規定之教保服務人員簽章(加註身分證字號)： 
 
 
 
 
 
 

備註 

本表於現場填寫，經稽核人員簽章後，由園所現場影印副本留存。 

現場稽查人員簽章： 
 
 
 
 
 
 
 
 
 
 

 


